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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行社及导游人员综合管理制度
（征求意见稿）
 
第一章 总则
一、制定依据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旅行社条例》《导游管理办法》《辽宁省旅游条例》《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》及辽宁省文旅厅、抚顺市人民政府关于旅游市场监管工作要求，制定本制度。
二、适用范围
抚顺市行政区域内旅行社（含分社、服务网点）、导游人员（专职/兼职/实习）、旅游行业组织及文旅监管执法人员。
三、监管原则
依法监管、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信用赋能、从严整治、服务提质；聚焦不合理低价游、强迫消费、擅自变更行程、黑社黑导等突出问题，维护市场秩序与游客权益。
四、工作目标
规范经营与执业行为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强化导游队伍建设，提升抚顺旅游服务品质与城市形象，保障旅游安全与市场稳定。
第二章 旅行社监管规范
五、资质与备案管理
1. 旅行社须持证经营，足额缴存质量保证金、投保旅行社责任险。
2. 分社、服务网点依规备案，不超范围经营、不挂靠承包、不转让资质。
3. 严禁无证经营、未经许可经营出境/边境旅游业务。
六、产品与合同管理
1. 产品明码标价，坚决杜绝零负团费、虚假宣传、价格欺诈。
2. 全面使用文旅市场发〔2026〕5号文件规定的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，必签书面合同，完整载明行程、住宿、餐饮、购物、自费、保险、退费、违约责任等，不签空白合同、不口头约定。
3. 严格执行一团一报，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及时准确填报，不漏报、迟报、错报。
4. 严禁擅自拼团、转团、卖团；确需委托的，向地接社支付不低于接待成本费用。
七、供应商与安全管理
    1. 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，审核交通、住宿、餐饮、景区、购物等资质与保险，不使用黑车、黑店、不合格供应商。
2. 旅游包车选用合规车辆与驾驶员，落实安全带提示与安全检查。在订立用车合同时明确约定安全管理责任，签订规范租车协议，合理安排行程。
3. 高风险项目须安全评估与风险告知，不组织前往未开发、无安全保障区域与私设景点。
4. 健全应急预案，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处置、第一时间报告、第一时间善后。
八、导游委派与权益保障
    1. 旅行社必须委派持证导游带团，严禁使用无证导游、私导。
2. 与专职导游签订劳动合同，缴纳社保；与兼职导游签订执业协议，不收取押金、管理费、培训费等不合理费用，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与带团补贴。
3. 落实导游岗前培训、在岗培训，明确服务规范与廉政纪律。
九、投诉与舆情处置
    1. 建立投诉受理机制，在法定时限内处置、办结，台账完整留存。
2. 重大投诉、负面舆情快速处置，不推诿、不隐瞒，及时上报市文旅广电局。
3. 定期整改复盘，降低投诉率，提升游客满意度。
第三章 导游人员监管规范
十、执业准入管理
1. 导游须持有效电子导游证，佩戴导游身份标识，实名执业、统一委派。
2. 导游注册地与经常执业地一致，在抚顺执业按要求备案，不私自带团、不跨机构违规执业。
3. 无犯罪记录、无重大失信记录、无传染性疾病，品行端正。
十一、执业行为规范（十严禁）
    1. 严禁无证执业、转借/涂改导游证、委托他人代带团。
2. 严禁擅自变更行程、增减项目、甩团甩客、中止服务。
3. 严禁强迫/变相强迫购物、诱导自费、收受回扣、索要小费。
4. 严禁讲解低俗虚假、损害国家形象与抚顺形象的内容。
5. 严禁私自承揽业务、为非委派单位带团。
6. 严禁安排违规购物点、自费项目与不合格场所。
7. 严禁隐瞒安全风险、误导游客、违规冒险。
8. 严禁迟到早退、无故脱团、服务态度恶劣。
9. 严禁与游客争执、辱骂、肢体冲突。
10. 严禁泄露游客个人信息。
十二、安全与应急职责
    1. 出发前核验车辆、酒店、景区、团队信息，排查安全隐患。
2. 全程履行安全告知、提醒与防护义务，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安全。
3. 遇突发事件立即启动预案，保护游客、报告旅行社与文旅部门，配合救援处置。
4. 规范填写带团日志、游客意见单，全程留痕可溯。
第四章 监督检查与执法
十三、监管机制
1. 市文旅广电局牵头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具体执法，实行日常检查+双随机一公开+专项整治+智慧监管。
2. 重点检查：资质合规、合同签订、一团一报、导游持证、行程执行、购物自费、安全管理、投诉处置。
3. 联合市场监管、交通、公安等部门开展不合理低价游、黑车黑导、强迫消费专项整治。
十四、信用监管
1. 建立旅行社与导游信用档案，归集许可、处罚、投诉等信息。
2. 实施分级分类监管：守信主体减少检查；失信主体列为重点监管，提高检查频次与力度。
3. 落实失信惩戒：严重失信主体依法公示、限制业务、联合惩戒；支持信用修复。
十五、投诉与举报处理
1. 畅通12345等投诉举报渠道，依法受理、限时办结、及时反馈。
2. 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立案处罚，典型案例公开曝光。
第五章 奖惩与退出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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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 对零投诉、服务优、口碑好、贡献突出的旅行社与导游，予以表彰、宣传推介、优先评优。
2. 支持高级/特级导游参与培训授课、公益讲解、品牌创建。
3. 推广优质服务案例，树立抚顺旅游正面形象。
十七、处罚措施
1. 轻微违规：责令改正、约谈提醒、通报批评。
2. 一般违规：警告、罚款。
3. 严重违规：
- 旅行社：停业整顿、吊销经营许可证、纳入黑名单。
- 导游：暂扣/吊销导游证、罚款、行业禁入；涉嫌犯罪移送司法。
4. 对强迫消费、甩团、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、严重失信实行零容忍、顶格处罚。
十八、退出机制
1. 旅行社吊销许可证、注销、破产，依法退出并公告。
2. 导游吊销证件、逾期未年审、考核不合格、严重失信，依法注销/撤销导游证。
3. 建立黑名单与行业禁入制度，失信主体受限从业。
第六章 档案与信息管理
十九、企业档案
旅行社须建立经营档案：资质、合同、一团一报、培训、安全、投诉、奖惩，留存不少于3年。
二十、信息报送
旅行社按要求报送经营数据、团队信息、安全事故、投诉处置等，确保真实准确。
第七章 附则
二十一
本制度由抚顺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负责解释，与法律法规冲突的，从其规定。
二十二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
